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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
考评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已经学校审定，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湖南农业大学

2025 年 7月 9日

湘农大发〔2025〕1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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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

为进一步健全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体系，牢固树立创

新驱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理念，大力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切

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上级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考评目的。以评促管，提高校院两级就业创业工作

管理水平；以评促改，推动学校就业创业工作机制体制改革；以

评促建，促进校院两级探索就业创业工作新模式，加快构建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创业工作蓬勃发展。

第二条 考评原则。考评工作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

原则；坚持过程管理与质量评价并重原则；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

相结合原则；坚持奖罚同步、增减对等原则。

第三条 考评要求。各教学学院应依据就业创业工作“一把

手工程”总体部署，将就业创业工作纳入学院长远发展规划，高

度重视、强化责任、全员参与、层层落实，持续优化完善就业创

业工作体系，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不断提升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能力，努力实现大学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

第五条 考评内容。从“领导重视与条件保障”“管理服务

与指导”“教育改革与创新”“质量评价与成效”四个维度，对

各学院（含东方科技学院，不包含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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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展开全面考评，总分设定为 110 分（具

体考评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1）。

第六条 考评组织、形式与步骤。

（一）考评组织。考评工作在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教育指

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处、创新创业学院具

体组织实施。

（二）考评形式。充分依托“云就业”平台开展过程管理考

核评分；通过材料查阅、数据统计分析、走访调查以及实地考察

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核评分。

（三）考评步骤。每年 9月底，各教学学院启动自查自评工

作；10 月底，各教学学院将《自查评分表》（见附件 2）、自评报

告报送至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处、创新创业学院；11 月底，学校

对各教学学院就业创业工作展开全面考核评估；12 月底，在全校

范围公布考评结果。

第七条 考评等级划分。考评等级划分为 A、B、C三个等次。

依据考核评分名次排序，完成目标任务且排名前五的学院（东方

科技学院排名前五可获评 A等，不占 A等指标）为 A等次。考核

评分处于倒数三名且当年未达到教学学院发展考核方案中就业创

业工作相关要求的学院以及毕业去向落实率抽查存在教育部规定

就业“四不准”或“被就业”现象的学院为 C等次。其他排名的

教学学院为 B等次。

第八条 考核结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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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结果为 A、B等次的学院，将评选学校就业创业

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指导老师、优秀学生干部各 1名。考核结果

为 A 等次的学院，将授予学校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增加 1个先进个人指标。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学校

范围内予以表彰与奖励。先进个人（或优秀个人）可获得晋升职

称加分，并在年度考核评优中予以优先考虑。

（二）年度就业创业工作经费划拨。考核结果为 A等次的学

院，增拨年度就业创业工作经费，计算方式为“5000 元/学院+10

元/毕业生”；考核结果为 B等次的学院，按学校平均标准拨付年

度就业创业工作经费；考核结果为 C等次的学院，核减年度就业

创业工作经费，计算方式为“2000 元/学院+10 元/毕业生”。经

费增减均在学校预算的就业创业总经费范围内调剂。

（三）考核结果为 C等次的学院，学院就业创业工作主要责

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年终考核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连续两年获 C

等次的学院，学校对学院主要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对于因领导

不力、工作严重不到位、毕业去向落实率极低的学院主要责任人，

给予降职直至免除领导职务处理。

第九条 针对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的专业以及整体毕业去向

落实率较低的学院，学校在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安排与新专业开

设等方面予以从严控制；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三年低于 50%的

专业实行红牌提示、隔年招生制度，直至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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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处、创新创业学院负

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月 1日起施行。原《湖南农业

大学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湘农大〔2018〕11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实施细则

2.自查评分表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7月 9日印发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12
48
07
7


	关于印发《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
	考评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已经学校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湖南农业大学
	                          2025年7月9日
	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
	第二条  考评原则。考评工作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坚持过程管理与质量评价并重原则；坚持定性
	第三条  考评要求。各教学学院应依据就业创业工作“一把手工程”总体部署，将就业创业工作纳入学院长远发
	第五条  考评内容。从“领导重视与条件保障”“管理服务与指导”“教育改革与创新”“质量评价与成效”四
	第六条  考评组织、形式与步骤。
	第七条  考评等级划分。考评等级划分为A、B、C三个等次。依据考核评分名次排序，完成目标任务且排名前
	 考核结果运用。
	（一）考核结果为A、B等次的学院，将评选学校就业创业
	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指导老师、优秀学生干部各1名。考核结果为A等次的学院，将授予学校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
	（二）年度就业创业工作经费划拨。考核结果为A等次的学院，增拨年度就业创业工作经费，计算方式为“500
	（三）考核结果为C等次的学院，学院就业创业工作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年终考核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连续
	第九条  针对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的专业以及整体毕业去向落实率较低的学院，学校在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安排
	第十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处、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原《湖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工作考评办法》（湘

